	統計資料背景說明
資料種類：廢棄物統計
資料項目：桃園市復興區一般垃圾及廚餘清理狀況
一、發布及編製機關單位
＊發布機關、單位：桃園市復興區公所主計室
＊編製單位：桃園市復興區公所清潔隊
[bookmark: _GoBack]＊聯絡電話：(03)3821030轉16
＊傳真：(03)3821189
＊電子信箱：10009235@mail.tycg.gov.tw
二、發布形式
＊口頭：（ ）記者會或說明會
＊書面：（ ）新聞稿   （）報表  （ ）書刊，刊名：
＊電子媒體：（ ）線上書刊及資料庫，網址：
（ ）磁片   （ ）光碟片  （ˇ）其他
  Open Document File (odf)、Portable Document Format (pdf)
              或 Excel檔案。
三、資料範圍、週期及時效
＊統計地區範圍及對象：復興區清潔隊之一般垃圾及廚餘清理狀況均為統計對象。
＊統計標準時間：以每月1日至月底之事實為準。
＊統計項目定義：
(1) 一般垃圾：指由家戶、公共場所及其他產生源所產生，除資源垃圾、有害垃圾及廚餘以外之一般廢棄物，包括非例行性排出垃圾、無法回收之巨大垃圾，但不包括海灘(漂)垃圾。家戶係指民眾居住處，其垃圾由垃圾車沿街清運收受者；公共場所如社區、公園、街道、河堤、人行道、水溝及髒亂點等，其他產生源如學校、公務機關、風景遊樂區、慈善團體、辦公大樓、夜市、市場、非公告事業之營業場所及事業員工生活產生者等。
(2) [bookmark: _Hlk184994346]事業員工生活垃圾：指事業員工生活產生之一般垃圾，例如員工休息室、餐廳、宿舍等事業員工生活場所產生者，不包括營業活動與生產製程產生者。
(3) 非例行性排出垃圾：包括集中燃燒之紙錢、非例行性大型活動垃圾、工程美化垃圾、天然災害垃圾及小型農事垃圾。
(4) 廚餘：指家戶、公共場所、其他產生源所拋棄之生、熟食物及其殘渣，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有機性一般廢棄物。
(5) 環保單位自行清運：為復興區清潔隊自行清運之垃圾量。
(6) [bookmark: _Hlk142557160]環保單位委託清運：為復興區清潔隊委託公民營廢棄物清除機構清運之垃圾量。
(7) 公私處所自行或委託清運：為公私處所自行或委託公民營廢棄物清除機構清運至處理場(廠)之垃圾量，公私處所指社區、學校、機關團體、一般住宅大樓、辦公大樓及其他非公告事業之營業場所等。
(8) 焚化:指利用焚化爐高溫燃燒，將垃圾轉變為安定之氣體或物質。
(9) 衛生掩埋：指將垃圾掩埋於衛生掩埋場，該掩埋場須以不透水材質或低滲水性土壤所構築，並設有滲出水、廢氣收集處理設施及地下水監測裝置等，以符合衛生掩埋相關規定。
(10) 回收再利用：指將廚餘資源化變為產品或再生物料之後續使用行為。凡經由復興區清潔隊或公民營機構收集之廚餘，以下列方法處理再利用者均應計入，包括：
1.堆肥：指將廚餘回收後，經生物醱酵作用，轉化成安定之腐植質或土壤改良劑。
2.養豬：指將廚餘回收後，送至養豬場或標售，經高溫蒸煮後作為養豬飼料。
3.其他廚餘再利用：指製成家禽飼料、厭氧發酵及黑水虻幼蟲食用等。
(11) 「其他」處理：指非採焚化、衛生掩埋或回收再利用等處理方式，而變更其物理、化學、生物特性或成分，達成分離、中和、減量、減積、去毒、無害化或安定之目的，例如篩分打包、水泥窯偕同處理、製成固體再生燃料（Solid Recovered Fuel，SRF）等。
(12) 本月新增暫存量：指本月新增暫時堆置或貯存之一般垃圾量。
＊統計單位：公噸。
＊統計分類：(一)縱項目按一般垃圾及廚餘分，一般垃圾項下再分列事業員工生活垃圾及非例行性排出垃圾。
(二)橫項目按產生量、處理量及本月新增暫存量分，其中產生量  
按清運單位別分，處理量按處理方式別分。
＊發布週期（指資料編製或產生之頻率，如月、季、年等）：月報。
＊時效（指統計標準時間至資料發布時間之間隔時間）：10日。
＊資料變革：無。
四、公開資料發布訊息
＊預告發布日期（含預告方式及週期）：每月月底結束後10日 (遇
假日順延)以報表及網際網路發表。
＊同步發送單位（說明資料發布時同步發送之單位或可同步查得該資料之網址）
：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。
五、資料品質
  ＊統計指標編製方法與資料來源說明：依據本公所清潔隊提報之一般垃圾及廚餘清理資料彙編。
  ＊統計資料交叉查核及確保資料合理性之機制（說明各項資料之相互關係及 不同資料來源之相關統計差異性）：總計項=各類別項之和。
六、須注意及預定改變之事項（說明預定修正之資料、定義、統計方法等及其
修正原因）：無。
七、其他事項：無。



